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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稿 
2020-08-24 

退休靠自己   有行動力更要有好工具 

符合相關條件保險費費率折減最高 5%    還可依退休規劃指定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     

根據勞動部勞保局統計註 1，勞保保費已連續三年收入低於給付支出，去年收支逆差缺口更高達

200多億元，最快 2026年勞保基金就會用罄。未來的退休生活不能只依賴社會保險金，中國人壽建

議民眾，若想擁有高品質的退休生活，應趁早強化自身的退休規劃，找出適合自己的穩健資產配

置，透過行動力讓退休生活更自在。 

從人生週期來看，民眾在退休準備期間往往也是家庭責任最重的階段，這個時候更需要有充足

保障來轉嫁風險；到了退休之後，家庭責任減輕，保障需求即可跟著調整，著重在穩定現金流，以

維持良好退休生活品質。對於目前處於工作階段，正在做退休準備的民眾而言，「中國人壽美樂添

鑫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是不錯的選擇，本商品符合相關條件下，保險費費率折

減最高 5%註 2，並可依自身的退休規劃來指定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註 3、壽險保障隨人生階段的家庭

責任調整、有機會領取增值回饋分享金註 4等特色，協助民眾保障規劃及退休準備，趁年輕仍在工

作、尚有收入的階段厚植退休準備，打下穩固基礎，退休後樂享自在生活。 

「中國人壽美樂添鑫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以美元計價，提供 6、10、15及

20年的繳費年期註 5，投保後享有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註 6、完全失能保險金註 7、生存保險

金註 8等保障，還有機會享有以宣告利率註 9(實際宣告利率以中國人壽公告為主)為基礎計算增值回饋

分享金註 4(非保證給付項目)，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可選擇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60歲及 65歲註 3，於契

約有效期間內，達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起，符合條件可年年領取生存保險金註 8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達 95歲之保單週年日止，而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96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中國人壽給付祝

壽保險金註 10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此外，也提供多項保險費費率折減，符合相關條件下保險費

費率折減合計最高達 5%註 2。 

40歲的王先生為自己投保「中國人壽美樂添鑫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保險

金額 50,000美元，繳費年期 20年，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選擇為保險年齡 65歲，原始年繳保費

11,740美元，經相關費率折減後註 11，首、續期年繳保費為 11,153美元，其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

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註 4。 

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 2.90%(109年 08月宣告利率為 2.90%，未來實際宣告利率

以中國人壽公告為主)，契約有效期間內除可享身故保障外，王先生保險年齡 65歲時，即可領取生

存保險金 11,878美元，至王先生保險年齡達 80歲時，共領取生存保險金達 208,224元，壽險保障達

218,199元。本商品生存保險金給付金額有機會逐年隨增值回饋分享金增加至保險年齡達 95歲之保

單週年日止，於王先生保險年齡達 96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領取祝壽保險金後契約效力即行終

止，讓退休生活安心有保障。 
 

 

 

註 1：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勞保費  連三年收支失衡>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354300 

聯合新聞網<年金 2026破產…勞保擠兌潮壓力 拚明年拆彈？>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609191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35430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60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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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保險費費率折減： 

(1)高保額費率折減： 

保額(美元) 費率折減 

1.6萬≦保額＜4萬 1% 

4萬≦保額＜8萬 2% 

8萬≦保額 3％ 

(2)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者，享有保險費費率折減 1%。 

(3)首期保費以匯款方式繳交且續期繳費方式採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並於新契約受理時一併檢附「轉帳授權申請
暨約定書」者，享有保險費 1%折減。 

(4)集體彙繳費率折減 5人(含)以上：1%；15人(含)以上：2%。 

(5)各項保險費折減合計上限為 5%。 

註3：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係指要保人與中國人壽約定本契約開始給付生存保險金之年齡，本契約提供之生存保險金
給付年齡分為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0歲及65歲。 

要保人得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前一保單週年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中國人壽變更生存
保險金給付年齡，且變更後的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之保單週年日須晚於申請日一年以上。中國人壽得依變更後之結果向
要保人收取或退還變更前後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差額。 

要保人若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豁免保險費、保單條款第二十八條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保單條款第二十九條變更
為「展期定期保險」則中國人壽不受理變更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 

註4：增值回饋分享金： 

（一）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年度屆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契約各該年
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年利率百分之一點七五）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
後所得之金額。 

（二）前述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為準。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中國人壽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之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一、抵繳應繳保險費。但如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豁免保險費或保單條款第二十八條約定向中國人壽
申請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契約，則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以繳清保險方式增
加保險金額辦理。 

二、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中國人壽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以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躉繳純保險
費，計算自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
定辦理 。 

三、現金給付︰自第七保單年度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之相當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中國人壽依本
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若增值回饋分享金低於美元（以下同）一○○元時，則依保單條款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儲存生息至累積達一○○元（含）以上之保單年度屆滿時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中國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四、儲存生息︰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年複利方式儲存生息至要
保人請求時給付，但要保人請求給付之金額需達一○○元（含）以上，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
本契約終止時，中國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儲存生息方式給付者，中國人壽於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
金」、「祝壽保險金」時，一併將當時已累積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人。但於要保人請求或本契約因保
單條款第九條第十項、保單條款第十一條之約定終止或有保單條款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約定之情形時，則給付予要保
人或應得之人。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中國人壽變更保單條款第十二條第一項給付方式。要保人如
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中國人壽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限期選擇，逾期不選擇者，增值回饋分
享金依保單條款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辦理。 

中國人壽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應將增值回饋分享金之金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約定解除本契約時，不負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之責任。 

註 5：「中國人壽美樂添鑫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投保年齡及投保金額限制： 

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投保限額 

60歲 

6年期 16歲~54歲 

3,000美元~600萬美元 

10年期 16歲~50歲 

15年期 16歲~45歲 

20年期 16歲~40歲 

65歲 

6年期 16歲~59歲 

10年期 16歲~55歲 

15年期 16歲~50歲 

20年期 16歲~45歲 

 

註 6：「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中國人壽分別以身故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及「累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
下列三者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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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乘以一點零六倍扣除期末生存保險金總額後之餘額。 

本契約歷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例表如保險單所載。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者，本契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二）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三）前述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中國人壽），不得超過
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中國人壽不負給付責任，中國人壽
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四）前述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約，且其投保之
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前目所定之限額者，中國人壽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
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前述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
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
之限額比例分擔其責任。 

註 7：完全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
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中國人壽分別以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累計增加保險金
額」對應下列三者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三）「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乘以一點零六倍扣除期末生存保險金總額後之餘額 

本契約歷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同保險單所載歷年「身故保險金」例表。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
之一者），本契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註 8：生存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險年齡到達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及其後每一保單週年日仍生存
時，中國人壽自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生存保險金給付年齡(含)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給付「生存保險金」至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到達九十五歲時之保單週年日止。 

前述所稱「生存保險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及「累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乘以百分之二十所得數額後之總和。 

註 9：宣告利率：係指中國人壽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 週年日相當日之當月份宣告，用以計算及累積增值回饋分享金
之利率。該利率係依據本契約所屬帳戶累積資產的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之。當月份宣告利率將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
公告於中國人壽總公司保戶服務櫃台告示牌及公司網站。 

註 10：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九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中國人壽應分別
按「基本保險金額」及「累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當年度保險金額」，再依其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
即行終止。 

註 11：本範例適用高保額費率折減 2%，且假設適用集體彙繳費率折減 2%及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適
用費率折減 1%。本範例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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